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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1．背景信息

200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理事会要求其合格评定委员会（ISO/CASCO）研究并准备一组应用于ISO今后的所有合格评定文件的通用要素。 为此，ISO/ CASCO组织成立了23工作组来承担此项任务。该工作组识别了一些通用要素，其中包括：公正性、保密性、投诉和申诉、信息公开和管理体系。

ISO/CASCO分别于2005年10月1日发布了ISO/PAS 17001：2005《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2004年8月15日发布了ISO/PAS 17002：2004《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2004年8月15日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2005年10月1日发布了ISO/PAS 17004：2005《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2008年7月1日发布了ISO/PAS 17005：2008《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2009年1月，ISO/CASCO对前4项PAS文件进行了确认，并将其有效期延长3年，至2012年1月。最后一项ISO/PAS 17005：2008的有效期至2011年6月31日。
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SAC/TC261”）对这几项公开规范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将其转化成推荐性国家标准。
2．标准的提出及归口

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于2009年9月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将ISO/PAS 17003:2004转化制定为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并对该标准归口管理。

3．项目编号

2009年12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该项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项目，项目任务编号为：20091321-T-469。
4．起草组的组建及组成

SAC/TC261于2009年8月27日下发“关于将ISO/PAS17001至17005等文件转化成国家标准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SAC/TC261认可工作组与基础工作组组织协调该五项标准起草组的组建。随后SAC/TC261认可工作组与基础工作组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经与相关单位沟通联系，于2009年9月21日专门召开了该五项标准起草组组建及相关工作会议，会上确定了标准起草组组成的建议，后经SAC/TC261秘书处调整并最终确定。ISO/PAS 17003:2004标准起草组确定由7个单位7名技术人员组成，这些单位都是与该项标准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监管部门、认可机构、认证机构与科研单位，具体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国家认监委注册管理部、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和辽宁省电子信息产品监督检验院。该标准的承担单位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5．任务完成时间

2010年1月，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代表起草组与SAC/TC261秘书处正式签订了《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任务书》，并明确了标准制订任务完成时间为2010年8月31日。
二、目的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方便、统一和规范对合格评定活动（制度）用规范性文件中通用要素的编写工作，本标准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考虑申诉和投诉要素时使用的工具，本标准给出了与合格评定标准有关的申诉和投诉要素的原则和要求。

在合格评定领域具有基础性、指导性和实用性，适合于合格评定活动的多种对象，对我国加强合格评定机构的管理、规范合格评定的标准编制、建立健全我国的合格评定标准体系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三、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遵循以下原则制定：

1 等同采用的原则

为使我国认证认可领域逐渐步入标准规范、行为规范的阶段，本标准等同采用 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标准，除前言和引言外，所有内容与ISO/PAS 17003：2004完全相同。
在文本的翻译和编写过程中，尽可能采用流畅的符合中文语法及我国习惯的表述方式,便于读者理解。在编写格式上遵循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定。
2 与其他标准相协调的原则

本标准与如下标准共同构成系列国家标准，在有关技术内容方面，如术语定义和一些通用词汇等应与其他相关国家标准的内容相协调，并尽量保持一致。这些国家标准是：

GB/T ×××××-2010《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

GB/T ×××××-2010《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GB/T ×××××-2010《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

GB/T ×××××-2010《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
四、标准编制主要工作过程
1  确定标准编制项目任务

为做好ISO/PAS 17003：2004的标准转化工作，按照SAC/TC261秘书处要求和相关程序，SAC/TC261认可工作组与基础工作组专门成立了一个标准协调组，负责这五项标准起草工作的组织协调。并于2009年9月21日召开相关工作讨论会，会上明确了标准转换制定的要求和时间进度，确定了每个工作组的组员。

2  成立GB/T XXXX-XXXX《合格评定  申诉和投诉  原则和要求》标准起草工作组

经认可工作组组织的会议研究建议和SAC/TC261秘书处同意，2009年9月24日通过邮件通知形式，确定了参加GB/T XXXX-XXXX《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单位及专家。
3  形成标准中文翻译稿

2009年上半年，SAC/TC261认可工作组即组织相关单位将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翻译成中文，形成翻译稿。2009年9月25日标准起草组组长将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原文及最初翻译稿发给起草组成员，请各成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4  ISO/PAS17001～17005等五项标准的协调
2009年10月28日～30日，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认可工作组和基础工作组组织五项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贵阳召开了标准预案与标准化科研项目研讨会。会议专门就ISO/PAS17001～17005标准预案的研究和转化起草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讨论，包括五项标准转化工作的基本情况、存在的技术问题、需要五个标准起草组协调和沟通的问题、教材编写的考虑和安排等方面进行了统一和协调。
5  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根据贵阳会议精神，标准起草组对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翻译稿进行了修改，统一了前言、引言、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要求等通用性内容的翻译，并按GB/T 1.1-2009和GB/T20000.2-2009的表述要求进行了整理。

2009年11月6日标准起草组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对标准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确定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于11月16日提交给标准协调组审核。
6  完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11月30日标准协调组的“对五项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标准起草组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完善修改，其中对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等内容基本采纳协调组的意见，特别是对“强制性要求”条款、“推荐性要求”条款和“陈述性”条款中助动词的使用进行了统一规范。同时还对标准协调组提出的意见进行分析，确定了是否采纳及不采纳的原因说明。并将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初稿发送给各成员单位，采纳了成员单位的部分反馈意见，形成了最终征求意见稿初稿第二稿，并于2009年12月21日提交给标准协调组。
2010年1月7－8日，标准协调组再次进行了审查，提出了意见，并形成了审查报告。2010年1月19日，标准起草组根据审查报告要求再次修改完善标准，最终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
1　本标准的框架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范围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  背景
   第五章  处理投诉和申诉的原则
   第六章  处理投诉和申诉的要求
2　本标准重点关注内容

（1）处理投诉和申诉的原则

有效的解决投诉和申诉是针对错误、疏忽或不合理行为而保护机构、其顾客和其他合格评定使用者的一种重要方法。适当地处理投诉和申诉保证了大家对合格评定活动的信心。
（2）处理投诉和申诉的要求
本标准对投诉和申诉的处理工作，特别是对处理过程，提出了具体要求。 并将这些具体要求分成了强制性、推荐性和建议性三个层次。
六、需要说明的几项技术问题

1 关于ISO/PAS 17003：2004的前言和引言
　　GB/T XXXX-XXXX《合格评定  申诉和投诉  原则和要求》标准未保留ISO/PAS 17003：2004的前言和引言，而是按照遵循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要求重新撰写了本国家标准的前言和引言。根据GB/T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定，不违反等同采用的原则。

2 术语的翻译
本标准符合GB/T 27000《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中的术语，与其他合格评定标准和术语保持一致。就本标准中出现的一些特定术语的翻译，规定如下：
	本标准中
	与其他标准保持一致

	PAS 
	译为“可公开提供的规范”

	common elements 
	译为“通用要素”

	general 
	译为“总则”

	general requirements 
	译为“通用要求”


3 对4.1条中部分词句的理解

（1） 对“One category of complaints is about conformity assessment and/or appeals and the way that the conformity assessment system functions.”的理解
我们将此句翻译为：“一类投诉是关于合格评定活动及其运作方式的，申诉也属于此范畴”。我们的理解是：这类投诉是指涉及合格评定工作有效性的投诉，同时申诉也属于此类范畴。对本句的英文用词我们仍存在疑问，如“complaint”与“appeal”是包含关系，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and/or”和“and”表达含义是否有区别等。

（2） 对“This is the type of specific complaint that, if left unresolved, has the potential to bring both the body and the system into disrepute.”中“the system”的理解

我们将此单词翻译为：合格评定制度。但英文并未明确此单词是指机构的管理体系，还是合格评定制度。
我们通过相关途径，向英文标准的起草组请教。
4　对4.5条中“understanding of complaint or appeal trends.”的理解

我们的翻译是：增加对投诉和申诉趋势的了解。对“trends”的内涵，本标准起草组、SAC/TC261认可工作组和SAC/TC261基础工作组相关专家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一种理解为：是指投诉和申诉的趋势，如在某个领域或环节的投诉多少的变化；另一种理解为：是指对投诉和申诉处理的倾向性，如在某个阶段是从严从重处罚。
我们也将通过相关途径，向英文标准的起草组请教。
七、标准属性的建议
待标准通过审查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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